2009年北京市体育传统项目学校
乒乓球比赛竞赛规程

一、主办单位：北京市体育局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
二、承办单位：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
三、协办单位：北京市体育传统项目学校乒乓球教研组
四、比赛时间：2009年4月18日-19日（周六、日）
五、比赛地点：北京第66中学
六、参加范围：18个区县开展乒乓球运动的中小学校均可报名参加。市级传统学校必须参加。

七、比赛项目：男女团体  男女单打
八、竞赛组别：

（一）高中男、女组;1990年1月1日以后出生
（二）初中男、女组：1993年1月1日以后出生
（三）小学甲组（男、女）年龄1999年1月1日以前出生（至1995年1月1日以后出生）

（四）小学乙组（男、女）年龄1999年1月1日以后出生

九、竞赛办法：

（一）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出版的最新《乒乓球竞赛规则》

（二）男女团体赛采用分阶段、分组循环及淘汰赛的方法进行。

（三）团体赛采用五局三胜制，每场比赛为三局二胜制，前八名实行五局三胜制。运动员出场顺序为A、B、C、A、B、X、Y、Z、Y、X。
（四）男女单打采用分阶段、分组循环及淘汰赛的方法进行。

（五）单打比赛为三局二胜制，每局11分，前八名实行五局三胜制。

（六）参赛运动员应持参赛证，无证视为弃权
十、比赛用球：白色大球40MM
十一、报名人数
（一）团体赛报领队1人，教练1人，队员5人
（二）单打单独报名，各单位各组别人数不限。
十二、报名时间、地点：2009年4月9日、10日（星期四、星期五）北京第66中学
十三、报名方法：
（一）报名时请携带二代身份证（无二代身份证不予报名），一寸免冠照片1张办理参赛证。
（二）报名表必须打印，手写无效，一式二份并加盖单位公章。
十四、报名费：
（一）团体赛每队200元
（二）单打比赛每位20元
（三）报名费缴纳后不再退还，如有特殊原因需要变更运动员时，须由比赛组委会批准，按报名费50%缴纳手续费以后，并在抽签仪式前方可予以办理。
十五、录取办法
（一）视报名队数、人数决定录取名次。
（二）凡获得名次的代表队和个人均给予奖励。
十六、参赛办法：
（一）团体赛以基层学校或俱乐部为单位组成代表队参加，队数不限。团体赛的运动员参加单打比赛，须另行报名。
（二）参赛运动员必须有正式学籍的在校生，身体健康，适合参加本项竞赛并在学校入了人身伤害事故保险者，学校或俱乐部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，出了问题学校或俱乐部负责。
（三）比赛过程中如发现冒名顶替、弄虚作假等资格问题，一经查实，取消一切比赛资格及成绩。
（四）比赛期间，如向仲裁委员提出申诉，必须交出书面报告，申诉者及被申诉者各自交纳300元。申诉者退还保证金，败诉者不予退还。
十七、2009年4月13日（星期一）在北京第66中学公开抽签，自愿参加。
十八、领队会定于2009年4月16日（星期四）在北京第66中学召开，请准时出席。
十九、本规程未尽事宜将由组委会另外补充通知。
二十、本规程解释权属主办单位
联系人：苑国旺  叶秋英  洪宗孟 季光辉  金久明  赵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009年北京市学体育传统项目学校乒乓球比赛

报   名   表

单位：              领队：                教练：

	组

别
	队  名
	姓名
	性
别
	出  生

年月日
	打法类型
	备注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PAGE  
3

